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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四十條之一  
  董事會每年宜就董事會、功能性委員會及個別董事，依自我評量、同儕評鑑、委任外部專業機構或其他適當方式進行績效評估。
  個別董事績效評估之自我評量考核項目如下： 
一、出席董事會情形（不含委託出席）。
二、會前瞭解及參與議案討論情形。
三、與經營團隊互動情形。
四、遵循法令及實務守則情形。
五、提升公司治理情形。
六、持續進修公司治理相關課程情形。
七、對公司、公司經營團隊及公司所屬產業之瞭解情形。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或董事會指定之項目。
  個別董事績效評估之同儕評鑑考核項目如下： 
一、其他董事會前瞭解及參與議案討論情形。
二、其他董事與經營團隊互動情形。
三、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四、其他董事遵循法令及實務守則情形。
五、其他董事對董事會功能和角色的瞭解。
六、其他董事是否充分發揮董事職權與功能。
七、其他董事是否積極提升公司治理情形。
八、其他董事對公司、公司經營團隊及公司所屬產業之瞭解情形。
九、其他經主管機關或董事會指定之項目。
  前二項考核表格式如附表一及附表二，各公司並得視業務需要增修之。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之保險核心準則(ICP7)有關公司治理要求保險業董事會應評估本身有效性及監理機關應評估董事會的有效規範之國際趨勢，爰參考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三十七條第四項增訂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四十條之一條第一項條文。

三、參考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出版之薪酬委員會實務手冊（二）內容中之自我評量範例之董事會績效考核，增訂第二項個別董事績效評估之自我評量考核項目，以資明確。
四、參考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出版之薪酬委員會實務手冊（二）內容中之同儕評鑑範例之董事會績效考核，增訂第三項個別董事績效評估之同儕評鑑考核項目，以資明確。
五、配合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考核項目，提供相關表格以供參考，並說明各公司得視業務需要增修之，爰增訂第四項之文字。
六、有關本條董事會等績效評估之方式暨項目，執行初期先採「宜」方式，以鼓勵保險業之董事會能積極進行自我評量、同儕評鑑等評估，待實際執行二至三年後，再檢討執行成效與改進方向。



董事會年度績效考核表
（一）自我評量
	考核項目
	指標
	給分標準
	得分

	1. 出席董事會情形（不含委託出席）
	5次或100％
	100
	

	
	4次或80％
	80
	

	
	3次或60％
	60
	

	
	2次或40％
	40
	

	
	1次或20％
	20
	

	
	0次或0％
	0
	

	2. 會前瞭解及參與議案討論情形
	積極
	80-100
	

	
	適度
	60-79
	

	
	偶爾
	1-59
	

	3. 與經營團隊互動情形
	積極
	80-100
	

	
	適度
	60-79
	

	
	偶爾
	1-59
	

	4. 遵循法令及實務守則情形
	遵循
	80-100
	

	5. 
	少數例外
	51-79
	

	6. 提升公司治理
	推動制定公司治理相關辦法、支持公司參與公司評量、充分保障保戶及股東權益等
	1-100
	

	7. 持續進修公司治理相關課程情形
	7小時以上
	100
	

	
	3-6小時
	80
	

	
	1-2小時
	60
	

	
	無
	0
	

	8. 對公司、公司經營團隊及公司所屬產業之瞭解情形
	非常足夠
	80-100
	

	9. 
	尚稱足夠
	60-79
	

	10. 
	不足
	30-59
	

	11. 其他經主管機關或董事會指定之項目
	
	1-100
	

	平均考核總分
	


                                                              填表人：
                                                              填表日期：
註： 1.平均考核總分，90分以上：優，80-89分：良，60-79分：可，59分以下：待加強。
     2.其他經主管機關或董事會指定之項目，視實際執行情形納入平均考核總分計算。
董事會年度績效考核表
（二）同儕評鑑（總體考評）
	考核項目
	指標
	給分標準
	得分

	1. 其他董事會前瞭解及參與議案討論情形
	積極
	80-100
	

	
	適度
	60-79
	

	
	偶爾
	1-59
	

	2. 其他董事與經營團隊互動情形
	積極
	80-100
	

	
	適度
	60-79
	

	
	偶爾
	1-59
	

	3. 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是否依章程議事？
是否提高董事會之議事效率？
是否實質協助董事會提高職權與功能的發揮？
	1-100
	

	4. 其他董事遵循法令及實務守則情形
	遵循
	80-100
	

	5. 
	少數例外
	51-79
	

	6. 其他董事對董事會功能和角色的瞭解
	策略指導功能及監督功能
	1-100
	

	7. 其他董事是否充分發揮董事職權與功能
	策略指導功能及監督功能
	1-100
	

	8. 其他董事是否積極提升公司治理情形
	推動制定公司治理相關辦法、支持公司參與公司評量、充分保障保戶及股東權益等
	1-100
	

	9. 其他董事對公司、公司經營團隊及公司所屬產業之瞭解情形
	非常足夠
	80-100
	

	10. 
	尚稱足夠
	60-79
	

	11. 
	不足
	30-59
	

	12. 其他經主管機關或董事會指定之項目
	
	1-100
	

	平均考核總分
	


填表人：
                                                              填表日期：
註：1.平均考核總分，90分以上：優，80-89分：良，60-79分：可，59分以下：待加強。
2.功能性委員會係指保險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中之風險管理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或薪酬委員會等委員會。
3.其他經主管機關或董事會指定之項目，視實際執行情形納入平均考核總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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